






河北省人民政府建设用地批复文件
冀政转征函〔2022〕56号

关于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（G95）承德(李家营)
至平谷（冀京界）段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

承德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申报的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（G95）承德(李家营)至平

谷（冀京界）段项目建设用地业经国务院批准，自然资源部以自

然资函〔2022〕102号文下达批复。现将该工程建设用地批复如

下：

一、同意转用、征收集体所有农用地379.8718公顷（其中耕

地67.5933公顷，含永久基本农田26.2434公顷）、未利用地47.4967

公顷，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22.6195公顷，转用国有农用地

6.6875公顷（其中耕地2.131公顷）、未利用地14.9132公顷，同时

使用国有建设用地11.7871公顷，共计批准建设用地483.3758公

顷。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供地方案中的供地方式依法依规提供，

作为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（G95）承德(李家营)至平谷（冀京

界）段项目建设用地。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及时核发划拨决

定书或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，并上传土地市场监测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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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系统。

二、督促当地人民政府依法足额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，落

实安置措施，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保障体系，妥善解

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，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

计有保障。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，不得动工用地。

三、你市负责落实补充耕地和补划永久基本农田。督促补充

耕地责任单位认真按照补充耕地方案，补充数量相等、质量相当

的耕地，落实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。督促有关县

（区）人民政府落实补划永久基本农田方案，将永久基本农田落

实到地块。督促建设单位依法履行复垦义务。

四、你市要按照有关规定，落实相关生态保护红线调整和生

态修复工作。

2022年1月29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年3月25日印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